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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武汉港

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迪技术”或“公司”）2024 年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港迪技术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度，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下同）与江苏苏港智能装备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港智能”）、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重机”）发生关联交易。

2025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与相关关联方

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8,000.00万元（不含税）。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交易

内容

2025年预计

金额

2025年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未经审计）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

联方

销售

苏港

智能

销售

商品
10,000.00 2,963.19 8.22%

详见公司 2025年 2月
1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关于 2024年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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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交易

内容

2025年预计

金额

2025年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未经审计）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商品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5-007）

华东

重机

销售

商品
9,000.00 2,750.44 7.63%

合计 19,000.00 5,713.6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年 1-9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

大差异，是因为公司在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为严格遵

守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同时兼顾经营决策效率，满足公司经营

及时性的需求，将可能会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与测

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

合同具体执行进度确定的，故而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2025年 1-9月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

异，系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所导

致的，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

客观、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注：1、2025 年预计金额以预计的 2025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合同签订金额孰

高为依据。2025年 1-9月，公司与苏港智能签订合同金额为 598.00万元（含税，未经审计），

与华东重机签订合同金额为 2,858.40万元（含税，未经审计），均未超过预计金额。

2、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务比例的计算基数为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的同类业务发生额；

3、公司2025年10-12月与上述关联方继续发生交易，2025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交易总

金额以及合同签订金额均不会超过2025年预计发生金额。

4、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允原则进行定价。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6年预计关联交

易发生金额或合同

签订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苏港智能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原则 8,000.00

华东重机 销售商品 市场公允原则 30,000.00

合计 38,000.00

注：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预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或双方可能签署的合同上限金额

（包含不能在当期确认收入的金额）。另外，预计金额与实际签署的合同金额可能会因市场情

况变化而产生差异，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合同金额为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苏港智能装备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公共路19号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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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阳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9月22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

察、设计、监理除外）；工业工程设计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

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科技中介服务；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业务；电气设备修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配电

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苏港智能总资产8,463.91万元，

净资产2,844.52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65.49万元，利润总额211.02

万元。

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港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持股25%的企业，

公司董事徐林业任苏港智能董事。

履约能力分析：苏港智能系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省港

口集团”）下属公司，江苏省港口集团系经江苏省委政府批准成立的省属大型国

有企业，拥有全省航运服务中心、大宗物资储运交易中心和现代物流中心。苏港

智能承载着江苏省港口集团科技创新及装备转型升级重要使命，股东背景实力强，

业务发展速度快，与公司及子公司具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https://www.qcc.com/firm/40475ece7f2adf539ce9365859ec7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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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508号华发传感大厦B座24楼

法定代表人：翁杰

注册资本：100,769.0641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月9日

经营范围：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岸桥、连续搬运设备、海洋工程专用

设备的制造；起重机械、金属结构件设计、制造；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华东重机总资产271,844.82

万元，净资产159,180.87万元，202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0,517.39万元，利润总

额2,192.93万元。

关联关系：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翁耀根实际控制的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华东重机系国内港口行业知名的起重设备供应商，于2012

年6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与公司及子公司具有

长期的合作关系，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相关关联方

销售商品，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需求，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

易价格均按照自愿、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价格确定。为维护交易双

方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相应合同或订单。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https://www.baidu.com/s?rsv_idx=1&wd=%E6%B7%B1%E5%9C%B3%E8%AF%81%E5%88%B8%E4%BA%A4%E6%98%93%E6%89%80&fenlei=256&usm=3&ie=utf-8&rsv_pq=eda839b3000ac8a9&oq=%E5%8D%8E%E4%B8%9C%E9%87%8D%E6%9C%BA%E4%BB%80%E4%B9%88%E6%97%B6%E5%80%99%E4%B8%8A%E5%B8%82%E7%9A%84&rsv_t=0bdcDWC5g2e2v0/Fp0HROXPdSu3R7BgwQy0A+mekBPJsviiKp6EpAkayKAM&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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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实际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相关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委员徐林

业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委员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正常经营所需，

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双方已存在长期业务合作基础，所有交易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徐林业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双方业务特点

和生产经营需要而开展，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

的正常经营，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本议

案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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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公司上述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且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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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凤伟俊 张 妍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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